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全市环保信用体系建设，激励环保失信社会法人积极改进自身环境行为，拓宽环保

信用等级评价结果的应用范围，规范全市环保信用信息的修复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 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
33号)、省环保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苏环规〔2013〕1号)
及盐城市信用办《关于印发〈盐城市社会法人失信记录修复办法(修订)〉的通知》(盐信用办〔2016〕10
号)等文件规定，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环境信用信息修复是指社会法人在日常环境保护工作及年度环保信用等级评价中产生的不良记

录，在一定的期限内主动纠正其失信行为，且按照一定的条件经规定程序，获准停用已作出的环保信用信

息，重建新的环境信用信息的操作章程。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盐城市范围内接受环境信用等级评价和被实施环境违法行政处罚的所有社会法人。

第四条 社会法人的环境信用等级评价信息的修复在环保部门公布年度环保信用等级评价结果 3个月后，

社会法人可以申请进行环境信用等级修复。

环境行政处罚信息的修复须在处罚决定下达 6个月后，环境违法行为已经整改到位，并且已经履行处罚决

定后方可进行修复。

第五条 社会法人认为自身存在的环境问题或环境违法行为已经整改，其环境行为已经提升的，可以向原

公布其环保信用信息的市、县级环保部门申请环保信用等级修复，并提交《环保信用信息修复申请表》(见
附件 1)及附具相关整改情况佐证材料。

第六条 市、县级环保部门受理社会法人的环保信用等级修复申请后，应在 3个工作日内进行书面核查。

需要现场监察和取样监测的应在 5个工作日内出具现场监察记录和监测结果。现场监察和取样监测的时间

不计算在书面核查时间内。

第七条 环境信用信息的修复工作应当遵循谁公布谁修复的原则，对要求修复的环境信息不是本级环保部

门公布的，应当收到申请后 3个工作日内转给原公布社会法人环境信用信息的环保部门。

第八条 对已经整改到位，符合环境管理要求的社会法人，环保部门应当在检查完成后 2个工作日内给其

出具《环保信用修复决定书》(见附件 2)，并在 1个工作日内抄送本级信用部门及同级人民银行等关注社会

法人环境信用的相关部门。

对违法行为已经整改到位，处罚决定已经履行，且满足本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社会法人，环保部门应

在检查后 2个工作日内，在本级网站予以修复社会法人环境行政处罚失信信息。社会法人因环境违法行为

被省厅行政处罚信息的修复按省环保厅规定执行。

社会法人因环境违法行为被市、县级环保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其处罚信息必须在市、县级环保网站进行

公示，并统一纳入盐城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公示。

第九条 对不符合修复条件，环保部门应在检查后 2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不予修复的原因。



第十条 社会法人的环保社会信用失信修复工作，要严格按照盐城市信用办发布的《关于印发〈盐城市社

会法人失信记录修复办法(修订)〉的通知》(盐信用办[2016]10号)执行。

第十一条 盐城市社会法人环保信用信息的修复工作由盐城市环境保护局法规处牵头负责，市环保局机关

各处(室)、各直属单位要结合各自工作职责予以积极配合，局生态监控中心要积极配合做好环保信用信息

在局域网站上的公示及修复工作，市环境监察局、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牵头负责社会法人信用信息修复工作

中监察、监测工作。各县(市、区)环保部门要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内部操作程序，明确各部门在环保信

用信息修复工作中具体职责，并及时公布环保信用修复工作受理的职能部门及联系方式。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盐城市环境保护局法规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3月 1日起施行。盐城市环境保护局 2014年印发的《关于印发〈盐城市企业

环境信用信息修复办法〉的通知》(盐环办〔2014〕91号)自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废止。


